办公室劳动纪律管理条例

    为进一步加强事务所行政管理工作、美化本所工作环境、建全本所规章制度、提高工作效率，特制定该条例：

1． 员工应遵守本所的一切规章制度、通告及公告。

2． 全体员工力求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，以达到工作上精益求精、增强工作效率的目的。

3． 不得泄露业务或职务上的机密，或借职权贪污、舞弊。

4． 财务室和档案室除合伙人外，其他人员不得擅自入内。

5． 员工在开始工作后，应全神贯注，严禁看小说、杂志、或互相聊天、闲谈，以防止工作出差错，影响工作效率。

6． 为树立本所整体形象，员工应注意个人仪表仪态。男士衣着干净整洁、不得蓄长发或胡须；女士衣着大方得体、并着淡妆上班。

7． 员工应通力合作，不得吵闹或扰乱本所秩序。

8． 员工应做好工作范围的卫生，用具有序摆放，所属工作区域地上、桌上严禁有垃圾。

9． 办公室内的资料柜、办公桌椅、茶几、电话、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等办公设备实行定位管理，未经许可不得随意摆动。

10. 办公室内资料柜、文件柜放置的资料、文件应整齐有序，便于翻阅和查找。

11．各办公室清洁应每日打扫，周末由行政部门统一安排进行大扫除。

